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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75 

海洋和海洋法 

  2023 年 12 月 5 日利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利比亚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随信转递民族团结政府部长会议关于宣布利

比亚国海上边界的 2023 年第 727 号决定(见附件)。 

 利比亚国常驻代表团谨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75 的文件分发

为荷。 

  



A/78/672  

 

23-25267 2/8 

 

  2023年 12月 5日利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的附件 

[原件：阿拉伯文］ 

  民族团结政府 

  部长会议关于宣布利比亚国毗连海区的第 727(2023)号决定 

部长会议， 

• 审议了《宪法宣言》及其修正案； 

• 2015 年 12 月 17 日签署的《利比亚政治协议》； 

• 2020 年 11 月 9 日举行的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的成果； 

• 关于就业关系的第 12(2010)号法及其实施条例； 

• 1959 年 2 月 14 日关于领水划界的第 2(1959)号法； 

• 众议院 2021年 3月 10日在苏尔特举行的会议上做出的关于信任民族团结政

府的决定； 

• 总人民委员会关于宣布利比亚地中海渔业保护区的第 37(2005)号决定； 

• 总人民委员会关于测量利比亚国领水和海区的直线基线的第 104(2005)号决定； 

• 总人民委员会关于宣布专属经济区的第 260(2009)号决定； 

• 总统委员会关于参与搜救活动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工作规则的第

1034(2019)号决定； 

• 部长会议秘书处外交和国际合作司司长 2023年 10月 13日第 20766号来文； 

• 外交部陆地和海洋边界委员会主席 2023 年 10 月 1 日第 95 号来文； 

• 负责划定毗连区的委员会的最后报告； 

• 部长会议事务秘书 2023 年 10 月 19 日第 21342 号来文； 

• 内阁在 2023 年第八次常会上做出的决定； 

决定如下： 

  第 1 条 

 利比亚国宣布其领海以外并毗邻其领海的 12 海里为毗连海区。 

 从采用的直线基线量起，毗连海区向北延伸 24 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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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条 

 根据本决定，利比亚国将在毗连区行使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款

所赋予其的管辖权，执行其有关卫生、环境、海关和移民的法律，为此，利比

亚国将有权： 

 (a) 防止违反其有关安全、海关、卫生、金融、移民和环境的法律和条例。 

 (b) 执行因违反上述法律法规而产生的处罚措施。 

  第三条 

 本决定附有毗连海区的坐标、毗连海区的边界和相关海图。* 

  第四条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有关各方必须执行。本决定将发布在《政府公

报》上。 

 

本决定由部长会议 

于伊历 1445 年 4 月 21 日 

(公元 2023 年 11 月 5 日)做出 

  

 * 仅以来件所用语文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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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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